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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次長，2012 年有位非常離譜的檢

察官貪污，現在終於被判刑確定 11 年半，他總共污了 10 億元，這位井天博現

在人在哪裡，你知不知道？ 

 

主席：請法務部陳次長說明。 

 

陳次長明堂：主席、各位委員。據媒體報導，可能在加拿大。 

 

黃委員國昌：據媒體報導？ 

 

陳次長明堂：他的行蹤，據我所知可能在加拿大，因為我現在沒有確實的資料。 

 

黃委員國昌：那你們有什麼確實的資料可以跟大家說明？現在我就直接講，好不容

易抓到一個貪污的檢察官、好不容易判了 11 年半，結果人就這樣跑了！大家在

媒體上看到的是院方、檢方互踢皮球、交相指責，根本沒有人要負責啊！社會大眾

也不關心院方、檢方在那邊踢皮球，關心的是像這種貪贓枉法、貪污受賄的檢察

官，在判刑確定之後竟然讓他跑了！法務部有沒有什麼具體作為？還是要看媒體報

導才知道他人在哪裡？ 

 

陳次長明堂：這部分在我們的法制上確實有檢討必要，那法務部…… 

 

黃委員國昌：有關法制上有檢討必要的部分，我稍後再進一步請教；現在我問的是

執行上的事情啊！對於執行上的事情，大家都很好奇，檢調、警方是不是有認真的

在抓這些逃犯？次長，我相信這個數字你應該很清楚，3 年以上有期徒刑算是重

罪，結果過去這幾年被處以這個重罪者，逃跑了三千多人，也就是有罪判刑確定以

後，以通緝終結者高達百分之十四點多，將近 15%。這個數字讓人看了真的是怵

目驚心，我國的刑事司法系統，光是這個數字，就讓人民快要崩潰了！大家怎麼相

信耗費了這麼多勞力、時間、費用，結果正義最後無法獲得伸張？這裡面最離譜的

https://youtu.be/5LAJnwZwtNI


是，一些有權有勢的人，特別會跑、特別有能力跑！好比幾個月之前，我就一直盯

你們，前監委周哲宇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怎麼 1 月判刑確定之後，還能在舞廳跳

舞？然後你們開始動起來了，因為社會、媒體有關注，所以感覺好像要趕快把人抓

到。結果上個禮拜天總算把人抓到了，我也覺得非常好，就是應該展現這樣的精神

嘛！ 

 

不過，現在問題來了，在中泰花園廣場都更案的犯罪集團裡面，有一個犯罪份

子叫做葉海瑞，他是前北市刑大警官，所以大家都在質疑，是不是因為他關係很

好，所以這個都更犯罪集團最後是採易科罰金，不用關的方式處理？其實我要問的

是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海天保全前董事長葉海清，他之前違法吸金，受害上千人，

不法所得上億元，被判 7 年 2 個月，請問現在葉海清人在哪裡？ 

 

陳次長明堂：這個問題委員上個禮拜已垂詢，所以就我了解，他現在通緝中。 

 

黃委員國昌：對嘛！請問通緝多久了？ 

 

陳次長明堂：我手上沒有具體資料。 

 

黃委員國昌：通緝 3 年多了啦！你們有認真在抓嗎？就我現在接獲的檢舉，他的

警界關係非常好，所以你們根本沒有認真在抓啊！葉海清這個造成上千人損失的違

法吸金犯，現在人在哪裡？你們是不是有認真的在抓這些通緝犯？ 

 

陳次長明堂：這部分我們會要求司法檢察機關真的要認真抓啦！要認真抓才可

以…… 

 

黃委員國昌：好，那針對有沒有認真抓的成效，也就是檢討過去 3 年來，你們在

追捕通緝犯的成效上，包括剛才我提到的那三千多個逃跑者，法務部可不可以提出

一份報告？ 

 

陳次長明堂：我們回去整理一下再向委員報告，好不好？ 

 

黃委員國昌：好，沒問題。接下來我要進入制度上的問題，記得我在處理周哲宇一



事時，你們發了一個公告，呼籲民眾協助抓逃犯。我想每位國民盡到自己身為公民

的責任，實現公民正義，大家都很樂意，但是問題來了，怎麼說呢？我如何知道通

緝犯是誰？於是我進入警察系統裡面查捕逃犯，在這個過程中，首先要知道姓名，

這點很 OK，但我還要知道身分證字號才能查耶！這個系統顯然只有警察才能用

啊！請問在此情形下，你要一般民眾如何協助你們查捕逃犯？即使我知道身分證字

號並且輸入，出現的也只是「發布通緝單位─臺北地檢署」，問題是這名逃犯的大

頭照在哪裡？你要民眾如何協助你們追捕通緝犯？所謂通緝就是有賴這個社會大眾

群策群力，把這些犯罪份子繩之以法嘛！但是我國很奇怪，法務部知道通緝犯比例

很高，尤其被判 3 年以上有期徒刑者，跑掉三千多個，不過，對於這些有權有勢

的人，就是抓不到，然後要社會協助，那請問次長，社會如何協助？連基本的資訊

都沒有啊！ 

 

陳次長明堂：這部分我們回去再了解一下，最主要是因為事涉個資；當然，對於通

緝犯的相關資料，從過去以來，我們認為一般人可能…… 

 

黃委員國昌：我沒有要你公告他的身分證字號啊！但是這個通緝犯叫什麼名字、大

頭照長成什麼樣子，不能公告嗎？ 

 

陳次長明堂：這部分我們再檢討一下，好不好？ 

 

黃委員國昌：不用檢討了啦！次長，你對你的業務真的不是很熟！我直接告訴你，

其實法務部調查局有建立逃犯系統，這個沒有個資法的問題啊！逃犯是誰？有大頭

照，也有姓名，包括犯罪情節、發布通緝時間統統都有，可見你剛才所講的個資法

問題完全不存在，否則調查局這個系統就是違法的！今天我要挑戰的是什麼？我要

挑戰的是，落跑的權貴、落跑的大咖這麼多，結果調查局公布的名單數竟然只有 

247 個耶！這 247 個是怎麼挑的？有重大情節才放上去，其他輕微的就不放嗎？ 

 

陳次長明堂：因為調查局針對經濟犯罪跟特殊犯罪…… 

 

黃委員國昌：是嗎？ 

 

陳次長明堂：這個我們可以再…… 



 

黃委員國昌：剛才你說針對經濟犯罪，那我問題又來了！人家向我檢舉說葉海清關

係很好，尤其是警界關係特別好，所以警方根本沒有認真在抓他！因此，我就在這

個系統裡面輸入「葉海清」3 個字，事實上，他違反銀行法，導致上千人受害，不

法吸金所得超過上億元，但是我輸入這個名字後找不到他被通緝的資料或是把他標

定為逃犯耶！另外我輸入一個同樣是違反銀行法的人，他的大頭照就出來了！那就

奇怪了，請問法務部調查局要不要把通緝犯放在這個系統裡面，篩選的標準是什

麼？剛才次長說是針對經濟犯罪，我馬上用葉海清這個例子告訴你你講的不對啊！ 

 

陳次長明堂：我的意思是，過去調查局比較傾向經濟犯罪跟貪污犯罪…… 

 

黃委員國昌：對啊！那葉海清違反銀行法，不是經濟犯罪嗎？ 

 

陳次長明堂：如果有這種差異的話，我們回去再做檢討，畢竟系統最好能夠統一，

所以對於委員這個指教，我們會再做檢討…… 

 

黃委員國昌：沒有啊！調查局這個部分沒有統一的問題啦！現在全國唯一有大頭照

的，就是調查局這個系統，但裡面只有二百多個人，還有一大卡車的人沒有在這裡

面啊！ 

 

陳次長明堂：對啦！針對整體性通緝的部分…… 

 

黃委員國昌：如果針對通緝犯建立一個公開系統，讓全民可以協助查捕，那麼法務

部需要多久時間檢討？ 

 

陳次長明堂：這點我們回去再做了解，是不是可以給我們 2、3 個月的時間？ 

 

黃委員國昌：2、3 個月太長了！ 

 

陳次長明堂：因為這裡面要建置各機關，還有電腦系統、照片啦！ 

 

黃委員國昌：那些資料你們全部都有啦！ 



 

陳次長明堂：我們在 3 個月以內…… 

 

黃委員國昌：如果到現在還沒有掌握這些資料，那法務部也太無能了！不可能的事

情啦！ 

 

陳次長明堂：讓我們把資料再整合一下，好不好？ 

 

黃委員國昌：請看投影片，人家國際刑警組織通緝犯系統長這個樣子，反觀這邊是

我們法務部調查局的系統，兩相比較之後，你告訴國人你有認真的在追捕通緝犯，

誰會相信？而更直接的問題是，在我國，棄保潛逃竟然沒有刑罰，這當然會造成很

強烈的誘因，等於是鼓勵大家趕快跑啊！長久以來，不管是檢察官或學者，大家都

在鼓吹要制定棄保潛逃罪，對此法務部是否贊成？ 

 

陳次長明堂：有關這部分，我們的刑法修正委員會要做討論啦！ 

 

黃委員國昌：還要討論多久？現在這個問題已經這麼嚴重了，一個又一個跑掉…… 

 

陳次長明堂：對於這個罪名，我們有刑修小組…… 

 

黃委員國昌：對嘛！所以我請你告訴社會大眾，法務部還要研究多久？我直接跟次

長講好了，這個禮拜我已正式提案，希望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不要因為法務部要再研

究到不曉得什麼時候，而讓這個案子永遠沒有排審的機會，所以我現在要求法務部

表態，你要研究可以，如果你認為沒有增訂的必要，就勇敢大聲的站出來告訴台灣

社會，說法務部認為沒有增訂這個罪名的必要；相反的，如果你認為有必要，那法

務部什麼時候可以把你們建議行政院的條文送來？還是要讓大家繼續等下去？有關

防逃機制的條款，在發生井天博事件之後，因為他在 2015 年跑掉，所以 2016 

年送來刑事訴訟法的修正…… 

 

陳次長明堂：那個法案司法院跟行政院有送來啊！ 

 

黃委員國昌：對嘛！那是針對刑事訴訟的部分，而我現在問你的是，在刑法中增訂



棄保潛逃罪，法務部贊不贊成？ 

 

陳次長明堂：因為這部分還沒有經過委員會討論，所以是不是讓我們討論一下再跟

委員報告？ 

 

黃委員國昌：難道在我這個問題提出來之前，法務部從來沒有研究過？ 

 

陳次長明堂：請容我們討論以後再跟委員報告，我現在真的無法答復，因為沒有經

過……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啊！那什麼時候可以答復？ 

 

陳次長明堂：年底以前，好不好？ 

 

黃委員國昌：太晚了啦！不要拖這麼久啦！ 

 

陳次長明堂：我是說「以前」啦！好不好？ 

 

黃委員國昌：我希望你把這個問題帶回去給部長，下個禮拜只要有機會質詢部長，

我一定會問他這件事。 

 

陳次長明堂：好。 


